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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函
地址：臺北市湖口街1號

承 辦 人：李映姍

聯絡電話：(02)23977566

傳 真：(02)23970522

電子郵件：ydnam613@trade.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貿服字第1087024904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至本局附件下載區下載https://att.trade.gov.tw/，識別碼：cid9L) 

(1087024904A.DOC)

主旨：檢送本局108年9月11日貿服字第1087024904號公告影本1

份（含附件），請查照。

正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統計處、財政部關務署稅則法制組、財政部關務署稽核業

務組、財政部關務署通關業務組、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財政部關務署關務

查緝組、財政部關務署統計室、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經濟部南

區聯合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請刊登國際商情雙

周刊）、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

會聯誼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請刊登貿易雜誌）、高雄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花蓮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宜

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澎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

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

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以上公會請轉知各會員）、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

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本局貿易服務組（第3科）、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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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08.51.10.10-0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

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7208.51.10.20-8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

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P1

469

MP1

7208.51.10.30-6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

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469

7208.51.20.00-0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未達５０公厘但超過１０公

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7208.51.30.00-8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未達５０公厘但超過１０公

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0

469

MW0

7208.51.40.00-6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未達５０公厘但超過１０公

厘，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0

469

MW0

7208.52.10.20-7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１０

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7208.52.20.20-5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１０

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0

469

MW0

7208.52.30.20-3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１０

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0

469

MW0

7208.90.10.00-5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厚度５０公厘及以

上者
MW0

469

MW0

7208.90.21.00-2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厚度３公厘及以上

，但小於５０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1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08.90.30.00-1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含碳量０

．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0

469

MW0

7208.90.40.00-9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含碳量小

於０．２５﹪者
MW0

469

MW0

7210.30.00.10-4 電解法鍍或塗純鋅之鋼 469

7210.30.00.20-2 電解法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鋼 469

7210.30.00.90-7 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 469

7210.41.00.00-3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波浪化者 469

7210.49.00.31-8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０．５公厘 469

7210.49.00.32-7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０．５公厘及以上但小

於１．５公厘
469

7210.49.00.33-6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１．５公厘及以上 469

7210.49.00.41-6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０．５公厘 469

7210.49.00.42-5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０．５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１．５公厘
469

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10.49.00.43-4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１．５公厘及以

上
469

7210.49.00.51-3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０．５公厘 MW0
469

MW0

7210.49.00.52-2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０．５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１．５公厘
MW0

469

MW0

7210.49.00.53-1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１．５公厘及以

上
MW0

469

MW0

7210.49.00.61-1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０．５公

厘
MW0

469

MW0

7210.49.00.62-0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０．５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１．５公厘
MW0

469

MW0

7210.49.00.63-9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１．５公厘及

以上
MW0

469

MW0

7210.49.00.90-6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MW0
469

MW0

7210.61.00.11-5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０．５公厘 MW0
469

MW0

7210.61.00.12-4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０．５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１．５公厘
MW0

469

MW0

7210.61.00.13-3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１．５公厘及以

上
MW0

469

MW0

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10.90.90.00-4 其他經護面、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MW0
469

MW0

7211.14.10.10-1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者

，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7211.14.10.20-9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者

，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0

469

MW0

7211.14.10.30-7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者

，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0

469

MW0

7211.14.20.20-7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未

達５０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469

7211.14.30.20-5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未

達５０公厘者，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0

469

MW0

7211.14.40.20-3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未

達５０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0

469

MW0

7212.20.00.00-6 經電解法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MW0
469

MW0

7212.30.00.10-2 以冷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MW0
469

MW0

7212.30.00.20-0 以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MW0
469

MW0

7212.50.90.00-0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MW0
469

M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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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19.32.90.11-3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３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４．７５公厘者
469

7219.32.90.12-2
ＳＵ３０４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３公厘及以上，但小於４

．７５公厘者
469

7219.32.90.19-5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３公厘及以上，但

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469

7219.33.90.11-2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超過１公厘，但小於３

公厘者
469

7219.33.90.12-1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超過１公厘，但小於３

公厘者
469

7219.33.90.19-4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超過１公厘，但小

於３公厘者
469

7219.34.90.11-1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０．５公厘及以上，但

不超過１公厘者
469

7219.34.90.12-0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０．５公厘及以上，但

不超過１公厘者
469

7219.34.90.19-3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０．５公厘及以上

，但不超過１公厘者
469

7219.35.90.11-0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小於０．５公厘者 469

7219.35.90.12-9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小於０．５公厘者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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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19.35.90.19-2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小於０．５公厘者 469

7220.20.90.11-4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冷軋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7220.20.90.12-3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冷軋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7220.20.90.19-6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冷軋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7225.40.00.90-8
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

者
MW0

469

MW0

7225.91.00.00-5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MW0
469

MW0

7225.92.00.00-4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MW0
469

MW0

7225.99.10.00-5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經鍍面、塗面或護面者 MW0
469

MW0

7226.91.00.90-5 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7226.99.10.00-4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7226.99.20.00-2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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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號列項數: 66

輸入規定代號說

明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469*
除產地為財政部公告應課徵反傾銷稅之國家者外，進口時應檢附出口國、產製國

政府或其授權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

MP1

（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

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

規彙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局辦理輸入許可

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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